
中国地质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文件 
 

信办字[2021] 13 号 

 

信息化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全校信息化项目全过程管理，根据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地大校办发

〔2020〕37号）和《信息系统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试行）》（地

大校办发〔2020〕40 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信息化项目建设全过程包括申请、立项、采购、合同

签订、实施、验收、运维等阶段。项目建设单位必须按顺序依次执

行。项目建设单位应为学校二级单位，项目负责人应为建设单位在

职在编人员。项目建设内容所涉及业务应符合项目建设单位的职责

业务范围。信息化项目涉及多个单位共建或者参与建设的，由相关

单位协商确定牵头单位，由牵头单位作为项目建设单位。 

第三条  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网

信领导小组”）负责全校信息化项目的评估和审批，信息化工作办

公室对所有信息化建设项目实施全程监管。 

第四条  项目申请。项目建设单位根据信息化工作需求，在每

年 11月前提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信息化项目立项申请书》、

建设方案（书面文件和电子版各一份），报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第五条  项目立项。每年 11 月底前受理下一年度信息化建设

项目申请，其他时间原则上不接受申请。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于每年



12 月草拟下一年度学校信息化建设计划，并提交网信领导小组审

核。网信领导小组根据学校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组织专家对各

单位提出的立项申请进行项目论证，审议修改建设方案、决定是否

立项、确定项目预算。 

第六条  项目采购。项目立项后，统一采购项目由采购与招标

管理中心统一组织招标工作，最终确认项目承建公司。招标工作按

学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采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办理。分

散采购项目由项目建设单位按照《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分散采购

管理办法》自行采购。 

项目建设单位在充分调研需求、可行性分析、确定功能要求的

基础上编制招标文件有关内容，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给予相应的配合

和技术指导。 

第七条  合同签订。由项目建设单位和项目承建公司按照《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合同管理办法》拟定合同，经主管部门审核通

过后方能使用学校合同专用章签订正式合同。 

 第八条  项目实施。项目建设单位指定专人组成项目组，负

责组织项目的实施。项目建设单位必须配合项目承建公司继续深入

开展需求调研与分析、梳理管理流程，根据调研结果与业务需求，

形成应用系统功能需求说明书、开发计划、测试计划以及完整的实

施方案，方案需符合学校信息化建设规划要求。 

项目承建公司根据合同完成开发工作后，项目建设单位必须组

织对应用系统及设备的试运行，并提供试运行报告。 

http://cggl.cug.edu.cn/xxzd/59.chtml


项目建设单位需向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申请应用系统安全检测，

直到验收前完成漏洞整改，达到验收要求。 

第九条  项目验收。项目完成后，项目建设单位按照规定准备

项目验收材料，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对验收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

后才能组织项目验收。统一采购项目由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组织专家

对项目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意见。分散采购项目由项目建设单位自

行验收。信息系统建成后原则上应试运行不少于 3 个月，方可申请

验收。验收通过后进入系统运行和维护阶段。项目相关资料报信息

化工作办公室，并按规定归档。 

第十条  项目运维。项目建设单位需安排专人负责项目的日常

运行维护及管理，包括业务层面的维护和管理、系统使用和推广、

系统数据安全管理等。 

第十一条  项目需求变更。根据经费的使用情况和各单位信息

化发展的需要，项目建设单位可以提出需求变更，变更项目需组织

专家论证，并报送网信领导小组审批同意后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项目建设经费。信息化项目建设经费纳入学校统一

财务预算，由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统筹规划、使用。各单位自筹经费

的建设项目，执行过程仍纳入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合同付款。按照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由项目建设

单位提出申请，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审核。在符合相关手续的条件

下，准予付款；若由于项目建设单位原因导致项目建设出现重大问



题，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有权停止拨款，相关责任由项目建设单位承

担。 

项目建设进度必须尽量与合同约定保持一致。若由于项目建设

单位原因导致进度与约定不一致，应向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提交书面

说明情况；若由于项目承建公司原因，则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追究

其违约责任。 

第十四条  如违反上述规定，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将书面通知整

改；并将相关情况纳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绩效考核。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信息化项目管理流程 

 

 


